关于修订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一日签署的

《上海合作组织预算编制和执行协定》

的议定书

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，以下称为缔约各方，

根据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一日《上海合作组织预算编制和执行协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协定》）第三条和第十一条，

达成协议如下：

 
第一条

《协定》附件内容修改如下：

“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缴纳会费的比例

白俄罗斯共和国 — 5.8%

印度共和国 — 5.9% 

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— 5.8%

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— 15.2%

中华人民共和国 — 17.6%

吉尔吉斯共和国 —  7.6%

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—  5.9% 

俄罗斯联邦 — 17.6%

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— 6% 

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— 12.6%”

第二条

本《议定书》自2025年1月1日起暂时适用，并自保存方收到缔约各方关于其已完成本《议定书》所需国内生效程序的第四份书面通知之日起生效。

对于较晚完成国内生效程序的国家，本《议定书》自保存方收到关于已完成此类程序的通知之日起生效。

自本议定书临时适用开始之日起，2023年10月26日《〈上海合作组织预算编制和执行协定〉的议定书》的临时适用终止。
第三条

本《议定书》的保存方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，由其负责向缔约各方送交经核证的《议定书》副本。

本《议定书》于二○二四年十月十六日在伊斯兰堡签订，一式一份，用中文和俄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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